
内蒙古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畜禽屠宰监督管理，规范畜禽屠宰经营行为，保证肉品品质安全，保障人民身体

健康，根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条例》凡属屠宰经营的家畜（猪、牛、羊、驴、马、骡、骆驼、兔、犬等）、家禽

（鸡、鸭、鹅等）、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出售、转让驯养繁殖的国家和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的，由国家或者自治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适用本办法。农村牧区林区个人自养自食的

除外。  

  第三条 自治区对畜禽屠宰实行许可制度，对畜禽产品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全区畜禽屠宰的监督管理。其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条例》法规、规章和有关标准，并监督检查；  

  （二）根据国家的发展规划，结合自治区的实际制定自治区的屠宰设置规划；  

  （三）依据自治区屠宰设置规划，对盟市报送屠宰场（厂）进行审批。  

  （四）指导盟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畜禽屠宰设置规划，并监督屠宰管理执法情况；  

  （五）负责屠宰管理有关案件的行政复议；  

  （六）负责屠宰行业管理的其他工作。  

  第五条 盟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禽屠宰监督管理。其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条例》法规、规章和有关标准，并进行日常监督管理；  

  （二）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的屠宰厂（场）设置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

施；  

  （三）负责对屠宰厂（场）发放屠宰标志牌等；  

  （四）负责屠宰管理执法人员的监督管理；  

  （五）负责屠宰行政处罚工作；  



  （六）负责屠宰行业管理其他工作。  

  第六条 自治区、盟市、旗县区的畜牧兽医、卫生、工商、公安、规划、环保等部门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相互衔接，协调配合负责畜禽屠宰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自治区扶持屠宰厂（场）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鼓励向机械化、规模化和标准化方向发

展，推广质量安全控制体系认证。奖励在推动自治区屠宰业整体水平提高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

人。  

 

 

 

  第二章 屠宰厂（场）的设立  

 

 

 

 

  第八条 屠宰厂（场）设置规划（以下简称设置规划），由旗县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按照科学

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方便群众、保护环境、适度集中的原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提出设置规

划初步方案，由盟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门会议，对其设置规划进行初审，并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屠宰厂（场）的选址。应当远离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 500 米以上，周围无有害污染

源，并不得妨碍或者影响所在地居民生活和公共场所的活动，一般应在 1000 米以上。  

  第十条 屠宰厂（场）应具备的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充足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城乡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二）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待宰间、病畜禽隔离间、屠宰间、急宰以及畜禽屠宰设备、冷藏设

备和运输工具；  

  （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经专业技术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屠宰技术人员，肉品品质检验人



员和无害化处理人员；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消毒设备、消毒药品及污染物处理设施；  

  （五）有对病害畜禽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  

  （六）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要求；  

  （七）从事清真屠宰的企业还应同时符合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  

  （八）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设立（包括新建、迁建、改扩建）屠宰厂（场），应向所在旗县区人民政府

商务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所在旗县区畜牧兽医、规划、环保等部门的对项目选址的审核意

见。初审同意后，由旗县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向盟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提出设立屠宰厂

（场）书面报告。盟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也可由

申请人直接向盟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附有规划、畜牧兽医、环保部门审核同意的文

件，由盟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自治区商务主管部

门根据屠宰厂（场）设置规划及申请人申请建厂的相关资料，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做出是否同意

的书面决定。  

  第十二条 屠宰厂（场）建成竣工后，应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组织验收。也可委托盟市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对于验收合格，动物防疫、卫生、环保等证件齐全的，由自治区人

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颁发屠宰许可证。自治区屠宰实行一个屠宰厂（场）所，一个许可证，一个编码

制度。申请人凭屠宰许可证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第三章 屠宰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 自治区畜禽屠宰的检疫及监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规定执行。自治

区畜禽屠宰的卫生检疫及监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屠宰厂（场）屠宰的畜禽，应当经产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建立畜禽进厂

（场）检查登记制度。  

  第十五条 屠宰厂（场）屠宰畜禽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规定，实施人道屠宰。  

  （一）应当实施宰前 12 小时停食、静养。淋浴、麻电致昏、刺杀放血、浸烫脱毛或者剥皮、开膛

净腔（整理副产品）、劈半、整修的工艺流程；  

  （二）麻电后，应当呈昏迷状态，不得致死。刺杀放血，不得刺破心脏，不得使其呛膈、淤血。

浸烫脱毛要按照屠宰体的大小、品种和季节差异，控制浸烫水温和时间，不得使屠宰体沉底、烫老。

脱毛要干净或剥皮。开膛净腔不得刺破内脏。副产品加工应当在不同加工区域进行，防止交叉污染，

整修应当按照规定的顺序进行；  

  （三）屠宰过程中，产品不得落地，要达到卫生标准要求；  

  （四）禽类屠宰操作规程，可依据国家标准 GB/T19478—2004 参照执行。生猪屠宰操作规程依据

《条例》执行；其他畜类可依据国家 GB/T19477--2004 参照执行。  

  第十六条 自治区实行肉品品质强制检验制度。肉品品质检验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  

  （一）屠宰厂（场）应当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肉品品质检验包括宰前检验和宰后

检验。肉品品质检验必须与畜禽屠宰同步进行，并对肉品品质检验结果及其处理情况进行登记；  

  （二）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畜禽产品，屠宰厂（场）应当加盖肉品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并附具肉

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证，方可出厂；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应当在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监督

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要有处理记录；  



  （三）屠宰的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  

  （四）肉品品质检验技术规程按照国家规定的执行。  

  （五）肉品品质检验的内容：  

  ①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猪链球菌病以外的疾病；  

  ②有害腺体；  

  ③注水或注入其它有害物质；  

  ④种公、母畜禽及晚阉畜禽。  

  5 国家规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第十七条  

  屠宰厂（场）应当对检验出的病害畜禽，按照《生猪定点屠宰厂（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管理办

法》参照执行。作无害化处理，做好无害化处理的原始记录、要有化验报告、检验人员签字、日期

等，具体补贴办法按国家规定执行。对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的，按有关规定严处重罚。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畜禽或畜禽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有害物质。屠宰厂（场）不得

屠宰已注水的或者注入其他有害物质的畜禽。  

  第十九条 屠宰厂（场）对未能及时销售或者及时出厂（场）的屠宰的产品，应当采取冷冻或者冷

藏等必要措施予以储存。  

  第二十条 为引导消费，促进屠宰行业提高技术水平，根据屠宰厂（场）生产设备、管理水平、产

品质量、信用程度等实行屠宰厂（场）等级管理。屠宰厂（场）资质分为五个等级，从 1 星级到 5 星

级。等级认定依企业的基本资质、环境和建设、设施和设备、屠宰加工、屠宰检验、卫生控制、运输

条件、产品质量等方面而确定。等级越高相应条件越高。屠宰厂（场）等级标准，按照国家规定的标

准执行。等级认定由商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运输肉品应当使用封闭的运载工具。其中片鲜肉必须吊挂，有温度要求的必须使用相

应的低温运输工具。  

  第二十二条 胴体或片肉凭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章和屠宰厂（场）出具



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章销售；分割产品凭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和屠宰厂（场）

出具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销售。  

  为了打击和区别私屠滥宰，伪造假合格证章冒充屠宰厂（场）合格肉品，自治区实行入场、入

店、入超或固定店铺销售。  

  第二十三条 从事肉产品销售、肉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销售或

使用的肉产品应当是经许可的屠宰厂（场）屠宰的产品。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旗县区、盟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都要建立相应的屠宰管理机构和屠宰执

法机构，配备专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执法人员。专业管理机构和专业执法机构、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也可分别单设。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屠宰管理、屠宰执法工作所需经费予以保障。屠宰管理机构和执法

机构要列入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人员要列入行政编制，经费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二十六条 定点屠宰标志牌、定点屠宰证书；定点屠宰厂（场）等级标志牌、定点屠宰厂（场）

等级证书、定点屠宰厂（场）等级标识；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无害化处

理印章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统一颁发。  

  屠宰证书实行年审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用、涂改、出借和转让屠宰许可证。证、

章、标志牌的管理要求：  



  （一）自治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①畜禽屠宰证书的统一管理、编码、发放、年检或委托年检；  

  ②畜禽屠宰厂（场）标牌的统一管理、编码、发放或委托发放；  

  ③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业务培训、考试、资格证书的发放；  

  ④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的制作、发放。  

  6 无害化处理工作人员培训、考试、资格证书的发放；  

  7 无害化处理印章制作、发放。  

  （二）盟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①畜禽屠宰许可证的授权年检和期满实施更换；  

  ②对畜禽屠宰技术人员的培训，资格证的发放。资格证书监督使用；  

  ③对肉品品质检验人员资格证书监督使用；  

  ④对屠宰许可证、屠宰厂（场）标牌及屠宰厂（场）使用的各种印章的监督使用。  

  5 对无害化处理工作人员资格证书监督使用。  

  第二十七条 屠宰管理人员应当加强对屠宰厂（场）的管理，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或抽查。检

查或抽查的重点应是生产条件，检疫检验情况及记录。  

  第二十八条 屠宰执法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兼执法人员的）实行统一着装，执法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阻挠、故意刁难。  

  第二十九条 自治区鼓励屠宰厂（场）在自愿的基础上成立行业协会，进行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利

益，利用协会组织，相互交流信息，推广先进屠宰技术，采用新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的经营管

理水平。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未获得自治区畜禽屠宰许可证进行屠宰畜禽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没收

其屠宰工具、畜禽、畜禽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2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为非法屠宰畜禽提供屠宰场所、屠宰工具、运输工具或仓储设施的

单位或个人，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伪造、冒用畜禽屠宰许可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章的，由商务

主管部门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涂改、出借和转让畜禽屠宰许可证的，由自治区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其屠

宰许可证。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屠宰厂（场）对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畜禽产品、未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处理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监督处理，并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自治区

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屠宰许可证。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屠宰厂（场）出厂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

畜禽产品，由商务主管部门没收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  

  市场销售的畜禽产品是未获得屠宰许可证的屠宰厂（场）屠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没

收，并对销售者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热照。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屠宰厂（场）对畜禽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商务主管部门

没收其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 20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自治区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其屠宰许可

证。  

  屠宰厂（场）屠宰已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畜禽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自治区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屠宰许可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屠宰厂（场）外对畜禽、畜禽产品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没

收其产品和工具，并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  

  市场销售的畜禽产品是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产品，并对负有责任

的销售者处以 5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任何单位或个人以加工、销售为目的，运输肉品不是用封闭的运输

工具，运输片鲜肉没有吊挂设施，运输有温度要求的肉品没有使用相应的低温运输设备的，由商务主

管部门处 2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从事畜禽产品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饭店、宾馆、集体伙食单位，

使用未获得屠宰许可证屠宰厂（场）屠宰的畜禽产品，由行政主管部门处 10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屠宰厂（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盟市、旗县区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进，并可以处以 10 万元以下罚款。  

  （一）屠宰畜禽不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  

  （二）屠宰畜禽没有实行同步检验的；  

  （三）肉品品质检验人员未经培训或培训不合格上岗的；  

  （四）屠宰厂（场）不按照国家要求使用检验设备，污物处理设施的；  

  （五）屠宰车间、设备、工具等不按规定进行清洗、消毒的。  

  （六）未建立未建立并实施生猪屠宰、检验、质量等制度的；未建立追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未

按本办法要求及时报送屠宰、销售等相关信息的；  

  第三十九条 屠宰厂（场）经营过程中不符合本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条件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或在规定期限内仍不符合条件的，由自治区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屠宰许可证。  

  第四十条 违反本管理办法，以暴力、胁迫等方法阻碍屠宰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

依法处理。  

  第四十一条 商务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询私舞弊、索贿受



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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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二条 家畜、家禽屠宰加工工艺流程、技术要求等依照国家、商务部及有关规定、标准要求

执行。不得有与工艺流程无关的设施存在屠宰场所内。  

  第四十三条 本管理办法所称畜禽产品，是指屠宰未加工或未加入任何辅料的胴体、肉、分割肉、

带骨类产品、脂、脏器、血液、骨、头、蹄、皮、爪等。  

  第四十四条 在国务院《条例》实行前批准设立的屠宰厂（场），经重新审查符合《条例》规定要

求和条件的，由自治区商务主管部门颁发屠宰许可证；不符合《条例》规定要求和条件的，在规定的

一年期限内应达到《条例》规定的要求和条件，逾期仍达不到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四十五条 为保障偏远农村牧区鲜肉消费，必须保留的屠宰规模小，仅限供应当地市场的屠宰场

（点），在检疫检验和卫生条件确保的前提下，给予 3 年时间的过渡期。  

  第四十六条 外商投资屠宰厂（场），应符合《条例》及国家外商投资企业有关法律法规。  

  第四十七条 在畜禽集中屠宰期，确需设立临时定点屠宰点，由企业提出申请，经盟市商务主管部

门实地审核，具备屠宰厂（场）应具备的条件，报自治区商务部门批准后，方可生产。临时定点屠宰

点有效期为六个月。  

  第四十八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